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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 台 学 院 教 务 处
教务通〔2023〕19 号

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教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实习（实训）（以下统称为实习）是学生巩固理论

知识，强化“三大能力”的实践环节；是学生了解社会生产和学

科背景，拓宽专业视野，掌握生产实践技能，增强职业意识的重

要途径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实习教学管理工作，提升实习

教学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习教学包括校内和校外实习教学。校

内实习是指在学校内实习基地或校区范围内进行的专业教学实

习。校外实习指在校区外进行的专业教学实习，包括认知实习、

专业实习、毕业实习以及各专业必须校外进行的专业教学实习等。

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

第三条 实习教学工作由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全面负责，实行

校系两级管理。教务处负责统筹协调，各系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教务处主要负责制定和完善实习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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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与备案实习计划等相关材料，组织实习教学工作检查，协助

解决实习相关问题和基地建设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系主要职责

（一）编写修订相关要件。根据人才培养方案，参照《茅台

学院实习实训课程教学大纲（模板）》（附件 1）、《茅台学院

实习（实训）指导书（模板）》（附件 2），组织编写（修订）

教学大纲和实习指导书等。

（二）统筹制定实习计划。统筹安排本系各专业实习课程，

填写《茅台学院实习计划表》（附件3）、《茅台学院实习（实

训）方案（模板）》（附件4）、《茅台学院实习经费使用计划

表》（附件5）。

（三）选定落实实习单位。根据《茅台学院产教融合实践教

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落实实习单位。

（四）安排实习指导教师。按每35名学生左右，校外实习配

备2名指导教师，校内实习配备1名指导教师。指导教师原则上应

由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。

（五）加强学生教育管理。要做好进行实习动员，开展安全

培训，宣布实习纪律、保密注意事项等实习相关事项，做好突发

事件的风险处置。

（六）组织实施实习检查。指导、督促各专业实习工作开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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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门实习课程至少要有1次深入实习单位检查，开展实践教学

检查，填写《茅台学院实践教学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6），了解

教师到位与指导情况、学生出勤与实习进展等情况。

（七）做好实习教学反馈。实习结束后，协调实习单位填写

《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教学情况信息反馈表》（附件7），对

整个实习教学进行综合评价。

第三章 指导教师与学生

第六条 实习指导教师主要职责

（一）拟定实习教学计划。根据本系工作部署、教学大纲要

求和实习单位具体情况，拟定实习教学计划。

（二）注重学生安全教育。重视对学生进行安全专题教育和

管理，使学生树立听从指挥、服从安排、安全第一的意识。对违

反安全规定或发生安全事故的学生要及时教育和处理。若因未对

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或疏于管理造成安全事故，要追究指导教师的

相关责任。

（三）积极对接实习单位。负责与实习单位的联系，及时向

实习单位汇报情况，争取实习单位的指导和帮助。

（四）落实自身指导责任。实习前要向学生传授有关实习知

识，指导学生做好实习准备；实习中要指导学生勤观摩、勤思考、

勤动手，完成各项实习工作任务，填写《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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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指导记录》（附件 8）。

（五）综合评定实习成绩。按照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参照

成绩评定标准，根据学生的实习表现、实习日志（周记）、实习

报告、实践考核（专业实习要求）、实践结果汇报（毕业实习要

求）等情况，连同校外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，并填写《茅

台学院实习成绩鉴定表》（附件 9）。

（六）分析总结实习效果。实习结束后两周内，校内指导教

师应开展集体研讨，对实习教学进行总结反思，形成《茅台学院

实习课程成绩分析报告（模板）》（附件10）和《茅台学院实习

总结表》（附件11），提交至教务处备案。同时，核算实习开支，

填写《茅台学院实习经费开支明细表》（见附件12），完成实习

报账。

（七）实习期间坚守岗位。指导教师在实习期间应坚守岗位。

不得擅自离岗从事其他工作，不得私自找人顶替，如有特殊情况

必须请假，需经本系领导批准。

第七条 对学生的主要要求

（一）提前做好实习准备。实习前必须按照实习指导教师的

要求，认真预习必要的相关知识，明确实习的目的、意义、内容

及要求，做好实习理论准备。同时认真学习安全、纪律等知识。

（二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要严格遵守实习所在单位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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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制度，严格遵守安全、技术操作规程，未经允许不得动用非

指定设备，对实习中因违规而造成仪器、设备、产品损坏及经济

损失者，除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赔偿外，还要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。

要严格遵守学校作息和请销假制度，实习中不得迟到、早退和无

故旷课。实习中无故旷课累计达三日及三日以上者或缺课时间累

计达到实习时间三分之一及以上者，实习成绩按不及格处理。严

格遵守相关纪律和安全要求，对严重违纪或一再违纪屡教不改者，

取消其实习资格，实习成绩按不及格处理，并给予相应处分等。

（三）认真完成实习任务。实习期间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串岗，

更不允许在实习时间内离岗或做与实习无关的事情，要服从管理

人员的指挥和领导，做到有组织、守纪律、讲文明。重视向实际

学习，向指导教师学习，参照《茅台学院学生实习日志（周记）》

（附件 13），做好实习笔记和实习日志（周记），实习结束，

参照《茅台学院学生实习报告封面（模板）》（附件 14），根

据各系具体要求完成实习报告撰写。

第四章 实习教学实施

第八条 实习教学一般应采取集中实习的方式开展，对不具

备集中实习条件，或不宜进行集中实习的，如学生重修、毕业实

习等，可采取自主分散实习的方式进行，按《茅台学院自主分散

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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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各系要组织有关人员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等要求填写

实习计划表、方案、经费使用计划表，并经系负责人审核后，于

实习前两周提交教务处审批后执行。应明确实习名称、地点（场

所）、时间、实习内容、方式、经费预算、学生分组安排、实习

日程、实习负责人及指导教师分工等；实习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需

要调整的，须报系负责人批准，若涉及改变实习方式、学时数等

重大问题的，还需报学校批准。

第十条 各系要提前与实习单位沟通，使其了解实习内容及

要求，并做好相应的实习教学准备工作。同时根据企业安全管理

的需要，组织开展安全培训，做好学生实习动员等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各系要建好学生、校内指导教师、企业指导教师

（人员）信息台账，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实习学生和校内指导教

师实习的在岗情况和实习进展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各系要组织好指导教师对实习教学进行总结反思，

不断提升实习教学效果和质量。

第十三条 实习经费实行“学院专款专用、教务处审批监督、

计划财务处按规定报销、经费超支不补”的管理办法，按《茅台

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各系秉着节约开支的原则，在充

分满足实习需求的前提下，用好用实实习经费。

第十四条 实习基地建设根据《茅台学院产教融合实践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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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各系要积极与实习单位就学生安全工作进行协调

和沟通，共同构筑符合安全要求的学生实习场所，具体要求按《茅

台学院实习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五章 实习资料归档

第十六条 学生实习结束后，各系要组织指导教师及时整理

好实习环节的教学档案，统一归档管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各系根据本办法制定各类实习的管理实施细则或

工作规范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茅台学院实习实训课程教学大纲（模板）

2.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指导书（模板）

3.茅台学院实习计划表

4.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方案（模板）

5.茅台学院实习经费使用计划表

6.茅台学院实践教学检查记录表

7.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教学情况信息反馈表

8.茅台学院实习（实训）教师指导记录

9.茅台学院实习成绩鉴定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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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茅台学院实习课程成绩分析报告（模板）

11.茅台学院实习总结表

12.茅台学院实习经费开支明细表

13.茅台学院学生实习日志（周记）

14.茅台学院学生实习报告封面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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